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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洗（选）煤加工企业安

全生产标准化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认真督促企业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标准

化建设工作，尤其是加快推进社会独立洗（选）煤厂开展工作，

并立即对辖区内洗（选）煤加工企业进行一次摸底（表格见附件

1），督促未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的企业对照标准开展自查，

整改完成后向应急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定级，

对未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且拒不整改的洗（选）煤加工企业，

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查处。

二、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定级程序

按照《山西省洗（选）煤厂及配煤型煤加工企业安全生产标

准化考核定级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一级标准化洗（选）煤加工

企业由省厅组织考核定级，二级标准化洗（选）煤加工企业由市

应急管理局组织考核定级，三级标准化洗（选）煤加工企业由县

（区、市）应急管理局组织考核定级，考核定级结果上报省厅统

一进行公示认定。各级考核定级选用专家时自行随机从省级专家

库中按专业抽调，由各市应急管理局每月将本市（含各县、区）

抽调情况统一报告省厅（表格见附件 2）。

三、进一步提升企业管理人员业务素质和学历水平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认真督促辖区内洗（选）煤加工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学历水平的提升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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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取得相应的资格，尤其是要加强指导社会独立洗（选）煤厂成

立安全管理机构，配备足够的安全管理人员，推动洗（选）煤加

工企业专业化队伍建设。省厅推出特殊政策，对已报名参加有关

专业学历提升的，凭省级及以上教育部门认可、符合专业要求的

中专及以上学籍证明材料可以参加企业负责人资格证考试，此政

策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四、重新建立省级专家库

为进一步加强专家使用管理工作，充分发挥专家在洗（选）

煤加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的技术支撑作用，省厅决定重新建立

专家库，按照《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家使用

管理办法》（晋应急〔2023〕320 号）规定，各级应急管理部门

要及时通知辖区内企业，推荐有意愿并符合条件的人员，认真填写

《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家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

3，电子版发邮箱），报至省厅煤矿安全执法处，根据条件择优选

用，被选用的专家应当严格遵守专家使用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。

五、不断加强安全监管执法检查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不断加强对洗（选）煤加工企业的日常

安全监督检查，并纳入年度执法计划，省厅对全省洗（选）煤加

工企业适时开展督查，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每季度对辖区内洗选煤

加工企业安全检查全覆盖 1 次，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每月对辖区内

洗（选）煤加工企业安全检查全覆盖 1 次，对存在安全生产隐患

或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罚。同时，省、市两级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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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部门每半年将对全省洗（选）煤加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

核定级情况进行抽查，省厅对通过的二级和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

企业抽查比例分别为 10%，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对辖区内通过的三

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抽查比例为 30%。对抽查不达标的企业，

省厅将全省通报，并对考核定级时负责现场验收的专家按照规定

严肃处理，同时，撤销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，待整改完成后

重新申报。

各市应急管理局将本市负责洗（选）煤加工企业的分管领导、

部门、人员及联系方式等，连同企业摸排情况表于8月 31日前报

送，专家推荐汇总表于8月25日前报送至省厅煤矿安全执法处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王增海，0351-6819785；

电子邮箱：syjtmkzfc@163.com。

附件：1.各市洗选煤加工企业摸底情况表

2.XX 市 XX 年 XX 月洗选煤专家抽调情况统计表

3.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家推荐

汇总表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西省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8 月 17 日

mailto:syjtmkzf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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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各市洗选煤加工企业摸底情况表

序号 企业名称
所属县

（市、区）
企业类别 隶属关系 洗选能力

是否取得安全

标准化等级
生产状态

1

2

3

4

...

填报单位： 填表人： 联系方式：

说明：企业类别是指属于何种类型（煤矿附属洗煤厂、社会独立洗选煤加工企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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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XX市XX年XX月洗选煤专家抽调情况统计表

抽调单位 次数 专家姓名 抽调时间 考核定级企业

市局

1

2

...

xx 县

（市、区）

1

2

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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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家推荐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移动电话 单位全称 职务 专业职称 毕业院校及专业业
现从事

专业
备注

填表人： 负责人： 分管领导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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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3年 8月 17日印发




